
坚守“底线”不触“高压线”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学习体会 

第四支部  姜晓澜 

 

2018 年 8月，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颁

布，这是时隔近三年后，中共再向全党划出的新的纪律“底

线”。条例中诸多新增或修订修改的纪律“高压线”，更明确、

更清晰、更细化。通过听辅导、参加学习和认真自学，有以

下几点体会。 

1.《条例》修订意义重大 

新修订的《条例》，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将党的纪

律建设的理论、实践和制度创新成果，以党规党纪形式固定

下来，着力提高纪律建设的政治性、时代性、针对性。是坚

决维护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

导的必然要求；是坚持问题导向，解决管党治党突出问题的

现实需要；是总结党的建设实践经验，实现制度与时俱进的

具体体现。 

2.《条例》更加细化具体，进一步规范党员干部言行 

新修订的《条例》坚持尊崇党章，把纪律挺在前面，坚

持全面从严治党，科学立规，对党员干部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是明确指出了作为一个党员、一个党员干部什么该做，什

么不该做，如果做了不该做的，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十

分具有针对性；二是明确指出了违反党纪后接受处分的流程

以及纪律处分和法律制裁之间的界限和操作规程，使《条例》

在实践中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三是明确指出了在定性量纪上



对党员的处理要准确、证据充实，从事实出发，强调在程序

上保护受处分党员的民主权利，不允许任何个人或者少数人

决定和批准。 

3.坚持党性原则，加强政治纪律 

在当前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新常态下，作为一名党员领

导干部，任何时候讲政治要放在第一位。必须提高政治站位，

坚持党性原则，牢固树立“四个意识”，自觉遵守党章，严

格执行和维护党的纪律，自觉接受党的纪律约束和监督。《条

例》第六章、第七章中，对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在政治

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和政治行为方面必须遵守的，有

明确规定。对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不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行为，

破坏党的团结统一行为，拒不执行党中央大政方针和落实中

央决策部署不坚决行为，在党内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

帮结派行为，干部选拔工作中任人唯亲、排斥异已、封官许

愿等行为，都作了详细具体的处分规定。作为党员领导干部，

应当对照条例认真检查，做到思想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为

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执行，

党中央反对的坚决不做。      

4.强化廉洁意识，做到拒腐防变 

新修订的《条例》廉洁纪律第一条，即第八十五条，新

增了第一款，开宗明义对党员干部提出廉洁总体要求：必须

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清正廉洁，反对任何滥用职权、

谋求私利的行为。对于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

礼金、消费卡和有价证券、股权、其他金融产品等财物行为，

借用管理或服务对象车房等，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和通过

民间借贷等金融活动获取大额回报，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等行



为，都有具体处理规定。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时刻警

醒自己，要管住自己的口，不该吃的不吃，管住自己的手，

不该拿的不拿，管住自己的腿，不该去的不去。不要认为像

吃饭这类事情是小事，任何事情都是从小到大，积少成多，

由量变到质变，最后滑向了违法犯罪的深渊。我们平时常说

一票否决，对于个人来说，触犯了“廉洁”才是真正的一票

否决。所以，我们要时刻绷紧廉洁自律这根弦，以《条例》

为行为准则，守住“底线”，不碰“高压线”。 

  


